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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怎麼說…   

 老吳在 2021 年 8、9 月間向 A 保險公司投保外幣變

額年金保險，但是業務員在招攬的時候並沒有詳細解釋

手續費跟解約的費用，針對風險的問題避重就輕，也沒

有詳細說明虧損可能會危及到本金。同時業務員一直強

調可以長久領取配息，可是老吳已經 80 歲了，依據臺

灣的平均餘命，能夠領多久呢？此外，老吳患有重聽、

主要溝通語言為台語，但是業務員在整個銷售過程中幾

乎都是用國語來說明，簽署文件時也是由業務員引導，

錄音過程也是照稿念而已，根本無法保障權益。而且人

生每個階段的資產配置本來就會不太一樣，老吳已經高

齡 80 歲了，怎麼能因為以前規劃過投資型保險，就認

定現在也可以再次接受投資型商品的風險？況且，原有

舊的投資型保險還沒有到期、也沒有虧損，業務員為什

麼會建議解約再次配置？因此老吳請求取消投保該保

單，要求 A 保險公司返還本金 40 萬美元。

保險公司怎麼說…   

	 老吳在 2021 年 9 月 7 日投保該保單，相關的要保

文件都是由老吳親自簽署，而且該保單的重要事項告知

書記載了相關風險，也明確告知保單帳戶價值可能因為

費用及投資績效變動造成損失、不保證將來收益、非保

本等商品資訊，並且由老吳勾選「本人已充分了解本商

品並願意承擔投資風險」，同時也在風險適性問卷親自

寫下「我了解並接受本商品無保本且具投資風險」等文

字，保戶投保確認書也載明「您是否已充分了解…本商

品為投資型保險與銀行存款不同，本公司不保證非保單

保險解舊買新 適合我嗎
資料來源／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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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款約定之收益，投資損益需由您自行承擔，且收益分

配或撥回資產亦無保證，且可能來自本金」，老吳對於

此一問項也勾選了「是」。另外在投保前，A 保險公司

曾經對老吳進行電訪確認其知悉保單解約的權利義務，

並沒有不當勸誘解約，投保後也再次電訪確認老吳知悉

且了解必須自行承擔該保單的投資風險。由於該保單已

經合法成立生效，雙方間的權利義務就應該依照保單條

款的約定辦理，老吳要求返還總繳保費並無理由。

評議委員會怎麼說…
	 老吳原本舊保單的年金給付開始日是約定被保險人保

險年齡達 80 歲，但是老吳在即將達到保險年齡 80 歲

前辦理解約，再投保該保單，而年金給付開始日更約定

為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 95 歲，實在難以認為符合老吳

的需求，也無法認為 A 保險公司已經善盡善良管理人的

注意義務。

判斷理由說給您聽…
	 一、保險契約是否合法有效成立，是以契約雙方當事

人對於應該繳納多少保險費、保險公司應該負擔怎樣的

理賠責任等必要之點，達成意思表示一致。經查老吳並

不否認該保單的要保書是自己親簽，而且要保書上載有

外幣變額年金保險、躉繳保險費 40 萬美元等文字，可

認定老吳跟 A 保險公司對於該保單的保險費、承保範圍

及投資標的等必要之點的意思表示已經相互合致，老吳

又沒有在 10 天內行使契約撤銷權，因此該保單已經有

效成立。

　二、審酌一般常情、社會通念及契約自由原則，如果

不同意文件上所記載的內容，當然不會在相關文件上簽

名同意，反之，如果已經在文件上簽名，在沒有無效或

得撤銷的情況下，就應該依法負擔相關文義責任。依據

該保單重要事項告知書、保戶投保確認書及特別提醒事

項等要保文件上的記載，已經詳實載明商品條件、承保

內容、費用、風險、解約限制等相關內容，而且老吳也

分別在這些文件的相應欄位中簽名；另依照電訪錄音及

譯文內容，A 保險公司曾經反覆向老吳確認投保意願、

投保內容、無不當招攬情況及告知解約相關權益等事

項，老吳也都做了同意、肯定的答覆，足以認定老吳確

實有投保該保單的意思，而且對於該保單的相關內容、

費用、風險及權益等應該有相當程度的了解，經其確認

後簽名同意。查老吳尚未對於該保單辦理解約或贖回，

也就是說，老吳現在仍然享有該保單的保障及收益配

息，所繳交的保險費是 A 保險公司承保風險的對價及投

入投資標的，因此老吳主張取消投保該保單、要求 A 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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險公司返還所繳保費，是沒有依據的。

　三、另對於老吳主張 A 保險公司不當招攬，建議老

吳解約舊保單、投保新保單的部分，經查老吳在 2015

年 1 月間，就曾經向 A 保險公司投保外幣變額年金保

險（舊保單），之後在 2021 年 8 月 31 日辦理解約，

2021 年 9 月 3 日領取舊保單解約金後，在 2021 年 9

月 7 日又向 A 保險公司投保該保單（新保單），總繳

保費 40 萬美元。老吳解約舊保單及投保新保單的時間

密接，而且在 2021 年 9 月 7 日也就是投保年齡 79 歲

時，又向 A 保險公司投保相同性質的保單，業務員是否

有不當勸誘老吳解約舊保單、購買新保單的情事？非無

疑問。而該保單是投資型保險商品，設有各式費用、損

失風險、獲益條件、計算方式等，有其特性與相當的複

雜性，一般民眾對於此類保險商品的理解多半仰賴、信

任業務員的解說以及金融業者對於消費者的了解，因此

金融業者應該確保該商品或服務對於消費者的適合度，

也就是應該有合理基礎相信該交易適合消費者，包括考

量銷售對象的年齡、知識、經驗、財產狀況、風險承受

能力等，並據此評估適當性，以減少此類金融商品消費

糾紛的發生。然而，本案中老吳原本舊保單的年金給付

開始日是約定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 80 歲，但是老吳在

即將達到保險年齡 80 歲前辦理解約，再投保該保單（已

經 79 歲高齡、躉繳保費 40 萬美元），而年金給付開

始日更約定為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 95 歲，經審酌本案

相關卷證資料，實在難以認為符合老吳的需求，也無法

認為 A 保險公司已經善盡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義務。因

此，基於保護金融消費者，以增進消費者對於市場的信

心並促進金融市場健全發展的立場，依據金融消費者保

護法第 20 條第 1 項揭示的公平合理原則及個案具體情

狀，A 保險公司應該適當補償老吳新臺幣〇元。

參考法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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